
- 1 - 
 

 

 

 

 

 

 

辽城建院〔2019〕10 号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关于印发《公文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 

各部门： 

现将《公文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

习并贯彻执行。 

   

  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 年 4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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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公文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公文管理工作，推进学院公文处

理工作科学化、制度化，根据《党政机关公文格式》国家标准（GB/T 

9704—2012）和《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》（中办发〔2012〕

14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各部门公文处理工作。 

第三条 学院的公文是学院实施领导、履行职能、处理公务

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，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

策，公布规章，指导、布置和商洽工作，请示和答复问题，报告、

通报和交流情况等的重要工具。 

第四条  公文管理是指公文拟制、办理、管理等一系列相

互关联、衔接有序的工作。 

  第五条 公文管理应坚持实事求是、准确规范、精简高效、

安全保密的原则。 

第六条 本办法所指“公文”包括“中共辽宁城市建设职业

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”“中共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

查委员会文件”“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文件”“辽宁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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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文件”“共青团辽宁城市建设职业

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”。学院的发文应分别纳入上述文件序列。 

 

第二章 公文种类 

第七条 学院日常公文种类主要有： 

1.决定。适用于对重要事项作出决策和部署、奖惩有关部门

和人员。 

2.意见。适用于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。 

3.通知。适用于发布、传达要求各部门周知或执行的事项，

批转、转发公文。 

4.通报。适用于传达重要精神和告知重要情况。 

5.报告。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、反映情况，回复上级

机关的询问。 

6.请示。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、批准。 

7.函。适用于与不相隶属机关、单位之间商洽工作、询问和

答复问题。 

 

第三章 公文管理 

第八条 以下部门为学院公文管理部门： 

1.党政办公室。负责管理“中共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

委员会文件”“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文件”。 

2.纪检监察审计处。负责管理“中共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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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”。 

3.工会。负责管理“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

文件”。 

4.团委。负责管理“共青团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委员

会文件”。 

第九条 各部门以学院名义上报的材料，须经学院领导审阅

批准，同时报送党政办公室一份留存备查。 

 

第四章 公文格式 

第十条 学院公文一般由份号、密级和保密期限、发文单位

标志、发文字号、签发人、标题、主送单位、正文、附件说明、

发文单位署名、成文日期、印章、附件、抄送单位、印发单位和

印发日期、页码等组成。 

1.份号。公文印制份数的顺序号。涉密公文应当标注份号。 

2.密级和保密期限。公文的秘密等级和保密的期限。涉密公

文应当根据涉密程度分别标注“绝密”“机密”“秘密”和保密

期限。 

3.发文单位标志。发文单位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加“文件”

二字组成，也可以使用发文单位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。 

4.发文字号。由发文单位代字、年份、发文顺序号组成。 

5.签发人。上行文应当标注签发人姓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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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标题。由发文机单位名称、事由和文种组成。 

7.主送单位。公文的主要受理单位，应当使用单位全称、规

范化简称或者同类型机关统称。 

8.正文。公文的主体，用来表述公文的内容。 

9.附件说明。公文附件的顺序号和名称。 

10.发文单位署名。署发文单位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。 

11.成文日期。署会议通过或者发文单位负责人签发的日期。 

12.印章。公文中有发文单位署名的，应当加盖发文单位印

章，并与署名单位相符。 

13.附件。公文正文的说明、补充或者参考资料。 

14.抄送单位。除主送单位外需要执行或者知晓公文内容的

其他单位，应当使用单位全称、规范化简称或者同类型机关统称。 

15.印发单位和印发日期。公文的送印单位和送印日期。 

16.页码。公文页数顺序号。 

第十一条 学院公文的版式按照《党政机关公文格式》国家

标准执行（具体式样详见附件）。 

 

第五章 收文管理 

第十二条 公文收取由学院公文管理人员负责。各部门收取

的公文，应及时交予学院公文管理人员处理，不得直接转报部门

负责人或者由部门自行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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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收取的公文属个人的，公文管理人员要及时、原

封转送本人。其他公文，公文管理人员要认真拆封查收。 

第十四条 收取的公文经签收、拆封后，公文管理人员要逐

件登记，并及时填写《公文处理单》，由党政办公室负责人提出

拟办意见。 

第十五条 公文管理人员要按照党政办公室负责人提出的

拟办意见，及时送学院领导阅批。学院领导和承办部门负责人阅

文后，要使用黑色、蓝黑色钢笔或水性笔签名。公文传阅必须由

学院党政办公室负责送学院领导或者相关部门。各部门在接到阅

文后，要及时阅知。因阅文不及时影响学院工作的，要追究相关

人员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对学院领导做出批示的公文，要及时归口落实。

党政办公室要及时了解掌握公文的办理进展情况，督促承办部门

按期办结。 

第十七条 收取的公文经过上述程序办理后，公文管理人员

要及时整理、归档。 

 

第六章 发文管理 

第十八条 各类公文由各部门负责起草。其中，业务性较强

的院级公文由学院领导安排有关部门起草。重要公文由学院领导

主持起草。公文起草应做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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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符合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，完整准确体

现发文单位意图，并同现行有关公文相衔接。 

2.从实际出发，分析问题实事求是，所提政策措施和办法切

实可行。 

3.内容简洁，主题突出，观点鲜明，结构严谨，表述准确，

文字精炼。 

4.文种正确，格式规范。 

第十九条 公文内容涉及其他部门职能的，公文起草部门应

主动与有关部门协商、会签，会签中遇有分歧意见时，有关部门

要协商一致；经协商仍不能达成一致时，有关部门应列明各自理

据，报学院领导协调或审定。未协商一致和会签的公文拟稿，公

文管理部门不予受理。 

第二十条 经公文起草部门负责人核签的文稿，送公文管理

部门进行审核。审核的重点是： 

1.行文理由是否充分，行文依据是否准确。 

2.内容是否符合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；是

否同现行有关公文相衔接；所提政策措施和办法是否切实可行。 

3.涉及其他部门职能的事项是否经过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

意见。 

4.文种是否正确，格式是否规范；人名、地名、时间、数字、

段落顺序、引文等是否准确；文字、数字、计量单位和标点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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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用法是否规范。 

第二十一条 经审核不宜发文的公文文稿，应当退回起草部

门并说明理由；符合发文条件但内容需作进一步研究和修改的，

由起草部门修改后重新报送。 

第二十二条 公文起草部门负责人应对文稿内容进行校对，

并明确密级、公开属性、印制份数、完成时间等；公文管理部门

负责人应对公文的审批手续、文种、格式、合法性等进行复核、

登记。 

第二十三条 “中共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”

由党委书记签发；“中共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

员会文件”由纪委书记签发；“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文件”

原则上可由文件起草部门分管院领导签发，学院重要公文和上行

文由院长签发；党委和行政联合发文时，以“中共辽宁城市建设

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”名义发文，编入党委文件序号，由党

委书记签发；“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文件”由

分管院领导审阅签发；“共青团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委员

会文件”由分管院领导审阅签发。签发公文时，应在拟稿纸规定

签发区域使用黑色、蓝黑色钢笔或水性笔签署意见、姓名和完整

日期；圈阅或者签名的，视为同意。签发后的公文底稿及拟稿纸

由公文管理部门留存。签发后需作修改的，须经签发人批准。 

第二十四条 公文盖章、装订后，按规定范围要求及时上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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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下发。 

第二十五条 需要归档的公文及有关材料，应根据有关档案

法律法规以及学院档案管理规定，及时归档。个人不得保存应归

档的公文。 

 

第七章 附 则 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未作规定的，一律按《党政机关公文处

理工作条例》执行。 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附件：公文式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拟文  2019 年 4 月 10 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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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1
1
 

秘密★3年2 

 

 

 

 

辽城建院〔201×〕×号
3
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×××

4
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关于××××××××××的请示5 
 

××××：
6
 

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
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。
7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份号。如需标准份号，一般用 6 位 3 号阿拉伯数字，顶格编排在版心左上角第一行。 
2 密级和保密期限。如需标准密级和保密期限，一般用 3 号黑体字，顶格编排在版心左上角第二行；保密期限中

的数字用阿拉伯数字标准。 
3 发文字号。包括发文单位代字、年份、序号。采用 3 号仿宋体字。位于页面文头下空二行，左空一字。年号要

写完整，统一使用六角括号〔 〕括起。序号前不加“第”字，序号不设虚位。如无签发人，发文字号居中。 
4 签发人。与发文字号平行排列，签发人姓名居右空 1 字；签发人用 3 号仿宋体字，后标全角冒号，签发人姓名

用三 3 号楷体字。 
5 标题。一般用 2 号小标宋体字，编排于红色分隔线下空二行位置，分一行或多行居中排布；回行时，要做到词

意完整，排列对称，长短适宜，间距恰当，标题排列应当使用梯形或菱形。 
6 主送单位。编排与标题下空一行位置，一般用 3 号仿宋体字居左顶格，回行继续顶格。主送机关应用全称或规

范化简称，主送机关不止一个时，每个机关间用标点分隔，最后一个主送机关名称后标全角冒号。 
7 公文首页必须显示正文。一般用 3 号仿宋体字，编排于主送机关名称下一行，每个自然段左空二字，回行顶格。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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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××××××× 

（一）××××××× 

1. ××××××× 

（1）××××××× 

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
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。 

   

附件：1.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 

    ××× 

2.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
8
 

   

  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
9
 

2019 年×月×日
10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文中结构层次序数依次可以用“一、”“（一）”“1.”“（1）”标注；一般第一层用黑体字、第二层用楷体字、第三层

和第四层用仿宋体字标注。 
8 附件说明。如有附件，在正文下空一行左空二字编排“附件”二字，后标全角冒号和附件名称。如有多个附件，

使用阿拉伯数字标注附件顺序号（如“附件：1. XXXXX”）；附件名称后不加标点符号。附件名称较长需回行时，

应当与上一行附件名称的首字对齐。 
9 发文单位署名。附件下空二行，应用全称或规范化简称，以成文日期为准居中编排。 
10 成文日期。一般右空四字编排，以领导签发或会议通过的日期为准，统一用阿拉伯数字标明完整的年月日，月、

日不编虚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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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11
 

 

×××××××××××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抄送：××××××××，××××××××××，××××××， 

    ×××××××。12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拟文    2019 年×月×日印1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
 附件应当另面编排，并在版记之前，与公文正文一起装订。“附件”二字及附件顺序号用 3 号黑体字顶格编排

在版心左上角第一行。附件标题居中编排在版心第三行。附件顺序号和附件标题应当与附件说明的表述一致。附

件格式要求同正文。如附件与正文不能一起装订，应当在附件左上角第一行顶格编排公文的发文字号并在其后标

注“附件”二字及附件顺序号。 
12 抄送单位。如有抄送单位，一般用 4 号仿宋体字，在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之上一行、左右各空一字编排。“抄

送”二字后加全角冒号和抄送机关名称，回行时与冒号后的首字对齐，最后一个抄送机关名称后标句号。 
13 印发单位和日期。印发单位和印发日期一般用 4 号仿宋体字，编排在末条分隔线之上，印发单位左空一字，印

发日期右空一字，用阿拉伯数字将年、月、日标全，年份应标全称，月、日不编虚位，后加“印发”二字。 


